
 

 1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情况 

的自查报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水利”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或“本次重组”）。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涉及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释义相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强化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期间为本次重组公司股票停牌

日前 6 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自查范围具体包括：三峡水利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其

项目经办人员，三峡水利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三峡水利原控股股东、原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

女）。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及相关方自查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及其相关方自查人员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存在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自查人员

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司公司股票情如下： 

相关主体 姓名 关联关系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交易时间 

三峡水利 李晓菊 
高级管理人

员之胡恒之
2,400 2,600 

2018-09-18

至
201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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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体 姓名 关联关系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交易时间 

配偶  

胡泽洪 

投资开发中

心经理程红

之配偶 

800 0 

2018-10-15

至
2019-03-06 

周德英 
财务部副经

理周怡之母 
0 500 2019-03-05 

水利部综

合事业局 

滕玉军 副局长 1,782,574 1,782,574 

2018-10-22

至
2019-03-25 

陈景丽 
副局长滕玉

军之配偶 
375,000 375,000 

2018-09-14

至
2019-03-025 

滕伊轩 
副局长滕玉

军之子女 
1,324,900 1,324,900 

2018-09-14

至
2019-03-025 

张慧萍 
局长刘云杰

之配偶 
1,000 3,000 

2018-10-29

至
2019-01-18 

新华水利 

张小会 经理,董事 0 4,000 2018-12-27 

王明海 副总经理 3,300 0 

2019-08-12

至
2019-08-14 

沈振辉 
监事沈剑萍

之父亲 
500 0 2019-04-02 

中国水务 

王东全 副总经理 0 100 2018-10-19 

贾静 
副总经理王

东全之配偶 
200 0 2019-02-20 

魏歆仪 
总会计师魏

庆军的子女 
106,000 95,000 

2019-03-27

至
2019-07-17 

长江电力 
关杰林 

长江电力副

总经理/长电

资本董事 

40,000 55,000 

2018-10-18

至
2019-02-19 

黄宁 董事 0 400 2019-01-15 

新华发电 周燕 
董事长戴雄

彪之配偶 
900 900 

2019-01-30

至
2019-03-06 

经查验交易进程备忘录、相关自查报告，对存在股票买卖行为的相关人员

的访谈，上述相关人员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李晓菊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及本人配偶买卖三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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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

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均以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

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

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

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2、胡泽洪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及本人配偶买卖三峡水

利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

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均以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

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

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

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3、周德英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证券账户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行为系本人配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

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

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

由本人配偶周建国管理并操作，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人及本人配偶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如有虚

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

有。” 

4、滕玉军 



 

 4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及本人配偶买卖三峡水

利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

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均以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

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

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

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5、陈景丽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6、滕伊轩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本人于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

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

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

露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

行保密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

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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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慧萍 

“本人于接受访谈之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次

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

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

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

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

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

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

峡水利所有。” 

8、张小会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9、王明海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未参与三峡水

利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策，也未从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2019 年 3 月 14 日，三

峡水利实际控制人由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变更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本人也自当日起，不再因为属于三峡水利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而成为三峡水利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本人于 2019 年 8 月买

入三峡水利股票（3300 股）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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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如有虚假，

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10、沈振辉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策，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1、王东全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

和投资行为。买卖账户以本人及本人配偶以个人名义开立，均由本人控制，本

人配偶并未参与买卖股票行为。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

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

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

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12、贾静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策，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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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3、魏歆仪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4、关杰林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5、黄宁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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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6、周燕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父母买卖三峡水利股票

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

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以其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

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并

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购买三峡

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督促本人父母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二、交易对方及其相关方自查人员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查人员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司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相关主体 姓名 关联关系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交易时间 

涪陵能源 

高军 董事、总经理 2,500 0 

2019-01-04

至
2019-01-16 

蒋柠蔓 
副总经理蒋

卫民之子女 
3,900 5,400 

2019-02-26 

至 

2019-4-25 

况红 监事 24,600 0 

2018-10-24

至 

2019-08-27 

况引 
监事况红之

子女 
1,100 1,100 

2019-04-12

至
2019-04-19 

雷陵 
副总经理李

启祥之配偶 
58,200 128,300 

2018-11-06

至
2019-02-25 

李夏 
副总经理李

启祥之子女 
42,900 52,900 

2018-10-08

至
2019-05-24 

杨嵛平 
监事刘军强

之配偶 
0 1,000 2019-03-01 

刘思扬 监事刘军强 0 3,800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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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体 姓名 关联关系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交易时间 

之子女 

王永权 副董事长 800 36,300 

2018-10-15

至
2019-03-26 

王淼 
副董事长王

永权之子女 
0 2,400 

2018-10-15

至
2018-10-16 

罗晓莉 
副董事长王

永权之配偶 
5,400 20,000 

2018-09-12

至
2018-12-10.0 

王瑞 
副总经理王

勇之子女 
0 24,300 

2018-10-30

至
2018-12-03. 

石继伟 总会计师 432,200 490,200 

2018-09-13

至
2019-02-22 

赵廷芳 
总会计师石

继伟之配偶 
235,600 930,700 

2018-11-15

至
2019-02-27 

赵鑫. 
董事长何福

俊之配偶 
60,000 110,000 

2018-10-08

至
2019-02-27 

渝物兴物

流 
王守富 

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

表周淋之配

偶 

0 30,000 

2019-01-29

至
2019-01-31 

两江集团 

向南贞 
副总经理高

家育之母 
30,000 0 2019-03-07 

高家育 副总经理 100,000 0 

2019-03-25

至
2019-03-26 

许志琼 财务总监 2,000 0 2018-11-23 

丁登奎 副总经理 34,600 44,600 

2018-11-05

至
2019-03-06 

刘川 
工会主席罗

鸿之配偶 
437,900 437,800 

2019-04-11

至
2019-09-10 

西藏源瀚 兰清洁 监事 0 10,300 2019-02-27 

杨军 

杨军 交易对方 167,100 122,100 

2018-10-08

至
2019-02-27 

周晓蓉 
交易对方杨

军之配偶 
2,500 0 

2018-12-27

至
2019-01-08 

杨雁茗 
交易对方杨

军之子女 
78,000 97,800 

2018-09-26

至
2019-02-26 



 

 10 

上述股票买卖相关人员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高军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2、蒋柠蔓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3、况红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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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所有。” 

4、况引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5、雷陵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6、李夏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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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所有。” 

7、杨嵛平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8、刘思扬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9、王永权 

“本人于接受访谈之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次

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

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证券账户，由本人配偶管

理。本人配偶、子女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

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买卖账户均以个人名

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

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子女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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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

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子女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

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10、王淼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1、罗晓莉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2、王瑞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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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3、石继伟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配偶买卖三峡水利股票

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

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以其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

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并

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购买三峡

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督促本人配偶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14、赵廷芳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5、赵鑫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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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6、王守富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父母买卖三峡水利股票

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

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以其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

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并

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购买三峡

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督促本人父母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17、向南贞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18、高家育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父母买卖三峡水利股票

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

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以其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

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并



 

 16 

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购买三峡

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敦促本人父母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

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

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19、许志琼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20、丁登奎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及本人配偶买卖三峡水

利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

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均以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

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

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

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

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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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川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本人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

过其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

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

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

保密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

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22、兰清洁 

“本人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

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

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

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

三峡水利所有。” 

23、杨军 

“本人于 2019年 2月 28日首次知悉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本人就三峡水利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

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及本人配偶、子女买卖

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其个人判断而独

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该买卖账户均以个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

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

保密义务，并未向其透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未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本

人配偶、子女作出购买三峡水利股票的指示。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

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并督促本人配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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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24、周晓蓉 

“本人就三峡水利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

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

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

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

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25、杨雁茗 

“本人就三峡水利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前，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

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

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

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

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峡水利所有。” 

三、中介机构及其相关方自查人员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中信证券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司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相关主体 账户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目前余额 

中信证券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1,438,813 1,406,800 12,421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1,190,500 619,000 571,500 

中信证券对于上述自营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的交易行为承诺如下：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三峡水利重大资产重组及收购过程中，本

公司买卖三峡水利的自营账户，为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 ETF、LOF、组合投

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以及依法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事先约定性质的

交易及做市交易，根据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的规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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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营业务账户可以不受到限制清单的限制。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自营业务

限制清单豁免账户。中信证券上述自营业务股票账户、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买卖三峡水利股票行为与三峡水利本次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信证券不

存在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

场的情形。 

本公司知情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三峡水利重大资产重组及收购过程

中，本公司知情人未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三

峡水利”挂牌交易股票。” 

中信证券自查人员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司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相关主体 姓名 关联关系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交易时间 

中信证券 汪滨 
项目经办人

汪灏的父亲 
3,000 23,069 

2019-02-18 至

2019-08-19 

汪滨承诺如下：本人未自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

径预先获得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本人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行为系

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

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力。该证券账户以本人名义开立，除已公开披露信息以

外，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保密义

务。如有虚假，本人将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三峡水利股票的全部投资收益上交三

峡水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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